
 
106.01.18 兆產備 1055100010號函備查 客戶申訴及 24小時服務專線:0800-053-588 

 

兆豐產物貨物運輸保險-變更條款 

 

雙方得保留變更費率、保險條件或本保單內其他項目之權利，惟此項之權利應於變更 

前三十天以書面為之，但變更不及於變更生效前任何已運送中(已裝船/裝機)之貨物。  

前項變更於一方提起變更內容後，另一方應於七天內為同意與否之確認。 
 


